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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1年1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1月27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貳、地點：本處第1會議室

參、主席：倪永祖處長 紀錄：林詩晴

肆、出席：林秀鳳 管東海 張麗文 邢愷明 謝其臣 周光輝 陳英戀 周正宗

林金玉 陳美萍 林秀雪 莊慧貞 楊秋美 李明娟 范慧芬 黃柏青

鄧美君 鄭玄恭 楊家源 史惠秀 林麗雪 陳映燕 簡淑如 林玉樺

葉財旺 葉寶春 謝佳樺 李淑惠 邱潔如

伍、110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公開抽籤：洽悉。

陸、府會聯繫事項報告

一、本市議會第13屆第7次定期大會預計3月23日開議，議會工作報告應

於3月10日前送至議會，請企劃服務科留意相關作業及時效。

二、本市議會第13屆第8次定期大會將於7月提前開始，請相關科室妥為

規劃作業時程。

柒、本處專案列管辦理情形：略。

捌、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一、轉達本府市政會議重要事項，請遵照辦理。

(一)第2175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重申認真做事是一種文化，時間就是金錢，各局處應培養工程

預算覈實編列與依照期程施作的文化，按部就班朝規劃方向前

進。

(二)第2176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請府會聯繫小組與各局處研議提增府會運作效率機制，運用

80/20法則，降低議員協調及索資案件數，落實精實管理，以提

升施政效能。

(三)第2177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1.針對有疑慮數據須立即處理，依法行政，遇到小問題儘速解決，

以個案看通案，法規若難以遵守要修正，切莫衍生難以處理問

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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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題。

2.局（處）務會議至少每週召開，有難以解決的問題就舉手往上

報，涉及跨局處問題，請先打電話再寫公文，無法取得共識即

提報市長室會議討論。

3.如對於議員做出的附帶決議、綜合決議或但書，有涉及其他局

處或單位，請務必在第一時間通知該權管局處，以利及時因應；

府會小組已於市政會議上宣達，但仍有單位疏漏沒有通知，以

致預算被議員暫擱，且被議員誤會沒有去溝通，請局處再次檢

視並留意，避免再犯。

4.桃園疫情延燒至今未有減緩趨勢，市長擔憂疫情後續發展及春

節9天連假的防疫指揮調度，請第一線服務有關疫情的同仁於第

2劑疫苗接種滿3個月，儘速上網預約第3劑疫苗接種。

二、本市110年度稅收實徵淨額766.86億元，較預算數734.60億元，

超出32.26億元，預算達成率104.4%；除地價稅、使用牌照稅及

娛樂稅較預算數短少外，其餘各稅皆超出，其中以土地增值稅

超出24.24億元最多。今（111）年請各單位持續加強辦理。

三、109年地價稅、110年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作業，截

至110年12月31日及111年1月17日止，送達率為99.994%、99.84%

及99.941%，尚未送達件數為52件、1,684件及577件，請各分處

繼續追查納稅義務人其他地址後再行送達。

三、本年度地價稅、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已展開，期間

分別至9月30日、11月30日止，預定清查土地20,761筆、房屋

102,000件，請各分處依作業計畫進度執行。

四、110年業務稽核已辦理完竣，請各單位依稽核缺失及建議事項確

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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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12時30分


